
甲

丙

⼄

聯合
奠祭

景⾏ 1 樓

景仰 1 樓
開⾨06:30

景⾏ 2 樓
開⾨06:30

丁

景⾏ 3 樓
開⾨07:00

景⾏ 4 樓
開⾨06:30

景⾏ 4 樓
開⾨06:50永續

禮廳

景仰 3 樓
開⾨07:00

景仰 1 樓

開⾨08:00

景⾏ 1 樓
開⾨08:00

第二場次
訂租 12-14
移靈 11:20 

第一場次
訂租 07-09
移靈 06:40

第二場次
訂租 10-12
移靈 09:20

第一場次
訂租 08-10
移靈 07:20

第二場次
訂租 11-13
移靈 10:20

第一場次
訂租 08-10
移靈 07:20

第二場次
訂租 11-13
移靈 10:20

第一場次
訂租 07-09
移靈 06:40

第一組
移靈 06:40 

移靈請於禮廳等候
家屬持身分證親簽
移靈請於禮廳等候
家屬持身分證親簽

景仰 2 樓
開⾨07:50

至孝廳

景明廳
唯一場次
訂租 10-14
移靈 10:20 

至忠廳

至真廳

第一場次
訂租 09-11
移靈 08:20

第三場次
訂租 15-17
移靈 14:20 

第二組
移靈 07:40 

第三場次
訂租 13-15
移靈 12:20

至美廳
第三場次
訂租 14-16
移靈 13:20

至仁廳
第三場次
訂租 14-16
移靈 13:20

至愛廳
第二場次
訂租 10-12
移靈 09:20

第三場次
訂租 13-15
移靈 12:20

至愛一廳 第一場次  ～ 第八場次
移靈 07:10   移靈 14:10

場次為整點至整點一小時（含佈置交場）每整點10分移靈

至真三廳

臺北市懷愛館
各級禮廳時序表

臺北市懷愛館
各級禮廳時序表

115.02
過年後版本

級

級

級

級

（第二三四廳）

依據《臺北市市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辦法》第十二條規定，領回遺體或靈柩應由原申請人檢附身分證明文件辦理，
惟考量治喪流程，如申請人已完成訂租正式禮廳且告別式進行中，得放寬任一家屬持身分證親簽具領。

至善廳 第一場
08-10

第二場
10-12

第三場
12-14

第四場
14-16

功德法事

誦經禮懺

功德法事

誦經禮懺
（臨櫃或線上申請五日內時段，單次六小時為限）（誦經專用）


